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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科发计字〔2020〕23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关于科技支持防控疫情促进企业 

平稳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 

 

各设区市、省直管县科技局，赣江新区管委会创新发展局，各

国家级高新区管委会： 

    现将《关于科技支持防控疫情促进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的若

干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西省科学技术厅 

2020 年 2 月 24 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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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科技支持防控疫情促进企业平稳 

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

战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决策

部署，充分发挥科技支撑引领作用，有效应对疫情防控，促进

企业平稳健康发展，特制定如下措施。 

一、实施疫情科技应急攻关 

部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应急专项，结合江西中医

药优势和基础，在病毒溯源与流行病学、检测试剂（盒）与设

备开发、药物和疫苗研发、临床辅助诊疗技术和系统开发、远

程医疗等领域积极布局应急科研攻关项目。应急立项项目经费

可先行下达承担单位，由承担单位实行包干使用，对科研经费

开支科目比例不做要求。支持企业联合高校、科研机构开展疫

情防控产品研发和生产，自主立项的优秀抗疫项目，择优给予

后补助。 

二、强化医药卫生平台建设 

加快构建医药卫生领域科技创新平台体系，将疫情防控、

重大疾病治疗纳入重点支持方向，优先支持在防控疫情中表现

突出单位申建省重点实验室、省临床医学中心，增加单位申报

限额。加强科技创新平台安全管理，健全实验动物管理制度，

完善实验动物疫情应急预案。优先支持抗疫突出企业申报省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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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型研发机构。 

三、帮扶科技企业恢复研发 

指导科技企业健全检疫查验和健康防护制度，全力保障企

业安全有序复研。对提供防控物资的重点科技企业落实“一对一”

服务举措，优先保障研发机构恢复研发活动。实施科技特派员

抗疫行动，编印抗疫保生产促研发指导手册，利用微信、QQ、

远程视频等网络手段，帮助企业尽快恢复研发。 

四、切实降低企业研发成本 

落实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有效应对疫情稳定经济增

长 20 条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，对在疫情期间为承租的中小企业减

免租金的创业园、科技企业孵化器、创业孵化基地等各类载体，

优先予以政策扶持。扩大科技信息服务卡发放范围，为受疫情

影响的企业以及防控疫情的科研人员发放科技信息服务卡，免

费提供在线文献检索和获取原文文献传递。 

五、促进涉企服务事项便利化 

推行科技项目业务全程“网上办”，确需纸质材料的可疫情结

束后补交，科技项目评审由会评全部改成网评。充分利用江西

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平台，加强高企政策解读和辅导培训，

对符合高企认定条件的尽早推荐、尽早获批。科技型中小企业

评价、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实行“一网通办”、“零跑动”。利用科技

门户网站设立“抗击疫情科技在行动”专窗，宣传解读抗疫科技创

新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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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共享 

发挥“江西省网上常设技术市场”服务平台资源优势，举办

“科技成果在线对接会”，促进省内外科技资源与我省产业发展需

求精准匹配。鼓励高校、科研机构以更优惠的价格为科技型中

小企业、创客，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企业提供检验检测、

科研仪器设备使用等科技创新服务。推进移动医疗、急救、护

理等方面医疗物联网应用，促进疫情实验数据、临床诊治案例、

传染病学统计资料等重要信息开放共享，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技

术、最新研究成果和产品信息。 

七、提升科技金融服务水平 

省科技担保公司对抗击疫情作用突出的科技企业和受疫情

影响的科技企业，降低担保费率至 1%以下，对受疫情影响特别

严重的科技企业免收担保费。加快科贷通备选企业申请受理、

审核和推荐流程，扩大科贷通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受益面。鼓励

合作银行对受疫情影响的企业降低科贷通贷款利率，提供无本

续贷等金融服务。对疫情期间到期的科贷通予以不超过 1 年的

贷款展期，合作银行不抽贷、断贷、压贷。 

八、做好外国专家服务工作 

优化外国人来赣工作许可审批流程，除新申办来赣工作许

可业务外，其他业务采取“先承诺后补交”的方式办理。在疫情防

控期前及期间获批外国人来赣工作许可通知（90 日以上）的，

其许可通知有效期可延长至 5 个月。已获批外国人工作许可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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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但取消工作计划的外国人,可由用人单位在业务系统提出工作

许可通知注销申请。对近期经过或前往疫情高发区的外国专家

加强筛查，做好备案并及时按规定上报。对积极参加疫情防控

的外国专家，优先支持申报外国专家项目。 

九、强化疫情应对科技合作 

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、中三角地区在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上

的合作，支持发达地区机构和科学家参与我省疫情防控科研攻

关项目。加强与国际科技组织、有关国家科技创新部门的联系，

加强多边和双边疫情防控联合科研攻关，支持我省有关机构积

极开辟国际合作渠道，对与国际组织和有关领域领先国家开展

的合作项目，优先立项或给予配套资金支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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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江西省科技厅办公室            2020 年 2 月 24 日印发 


